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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6 卷 第 33 期 院會紀錄 

尤美女  王定宇  鍾孔炤  陳素月  李麗芬  何欣純  施義芳  吳琪銘  

周春米  許智傑  蕭美琴  羅致政  蔡培慧  鍾佳濱  趙天麟  陳亭妃  

陳其邁  黃秀芳  陳明文  林靜儀  蔡易餘  吳玉琴  蘇震清  余宛如  

江永昌  吳焜裕  高志鵬  邱泰源  邱志偉  管碧玲  陳賴素美 賴瑞隆  

陳歐珀  Kolas Yotaka     洪宗熠  段宜康  黃偉哲  林岱樺  吳思瑤  

張宏陸  李昆澤  陳曼麗  王榮璋  郭正亮  張廖萬堅 蘇治芬   

三、棄權者：1 人 

林淑芬   

主席：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增列討論事項之提議，時代力量黨團之提議共有二案，請議事人員宣

讀第一案提議內容。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8 次院會建請增列討論事項第一案，內容如下，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案號 內 容 

一 有鑑於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遭中國政府關押已近兩週。中國政府至今仍不願依據台灣

與中國間的司法互助協定，給予家屬探視的權利，且拒絕透露李明哲的關押地點，爰提

案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一、呼籲中共立即釋放李明哲。二、嚴正譴責中共政權粗暴的

逮捕行為，同時聲援家屬與民間團體的訴求。三、要求我國政府提供李明哲家屬所有協

助，包括家屬接見、律師律見、送藥等醫療協助。」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對時代力量黨團之提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增列討論事項第二案之提議。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8 次院會建請增列討論事項第二案，內容如下，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案號 內 容 

二 有鑑於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業已於 12 月 15 日於內政委員會完成實質審查，宣告出委員

會交付黨團協商，茲請負責召集協商之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能儘速完成協商程序，將公

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交院會完成二、三讀。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報告院會，時代力量黨團增列討論事項第二案之提議因涉及剛才通過之第一案，即民進黨黨

團和時代力量黨團同樣提議通過的第一案，為了便於往後順序合併的併案處理，因此，本案如

果通過的話，就列為討論事項第三案。 

請問院會，對時代力量黨團之提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列為本次會議討

論事項第三案。 


